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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業及資深行政人員協會 

就「促進自由競爭 保持經濟動力」香港競爭政策未來路向 
公眾討論文件的意見 

 

 
引言 
 
香港專業及資深行政人員協會一直關注香港的競爭政策發展路向，並獲悉特區政府於二

零零六年十一月，公布了「促進自由競爭 保持經濟動力」討論文件，就香港競爭政策

的未來路向諮詢公眾。討論文件提出三大方向共二十條問題，討論焦點是香港是否需要

訂立新的競爭法例，若設立競爭法例，其規管架構及執法應如何落實等。就此，本會經

過研究後，提出如下意見供當局參考。 
 
一．維護公平競爭 
本會相信，自由、公平的競爭環境，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極為重要。一個公平競爭環境，

能促進自由貿易、提升經濟效率，並能使消費者受惠。事實上，香港一直奉行自由開放

的經濟體系，企業可自由加入市場營商，並提供各式各樣的商品和服務，這反映市場發

展十分蓬勃，並充滿競爭。 
 
然而，我們留意到，香港的市場規模較小，若干行業出現數家企業主導市場的現象；這

可能反映了市場力量的結果，並不一定意味企業已違反競爭的原則；不過，若導致企業

擁有主導地位的原因，還涉及有損經濟效益或不利自由貿易的經營手法，例如，操緃價

格、串通投標、聯合抵制，或濫用市場支配地位等，則顯然存在反競爭行為。另一方面，

近年市民的消費權益意識不斷提高，普遍期望政府為消費者提供更多保障，並透過引入

更多競爭，讓消費者有更多的商品和服務選擇。因此，我們認為，為完善目前的競爭政

策，當局可考慮引入保障公平競爭的規管措施，以維護市場秩序和公平競爭，防止出現

反競爭行為。 
 
二．制訂競爭法例 加強投資者信心 
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可以透過多種形式去落實，例如撤銷規管措施以開放市場、推廣企

業責任，或增加自律機制等；制定新的競爭法例只是其中一種方法，卻非唯一的選擇。

不過，香港作為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城市，國際組織及投資者均關注香港能否有效維護

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一些國際組織已經指出，目前香港欠缺一套規管反競爭行為的法

例，長遠有礙促進競爭。事實上，全球八十多個經濟體系已訂有競爭法例。 
 
因此我們認為，儘管香港目前擁有自由而優越的營商環境，然而若要確保本港的競爭政

策能與時並進，提升香港在國際社會的形象，長遠而言，制訂一套新的競爭法例，以規

管反競爭行為，遏止有損經濟效益或不利自由貿易的限制性經營手法，仍是有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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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此舉將能向投資者展示我們對維護本地市場競爭的決心，加強投資者及消費

者對市場的信心，並長遠增強香港在區內的競爭力。 
 
三．按香港實際情況 制訂競爭法 
事實上，部份經濟體系實施了競爭法例已有一段時間，例如澳洲、英國、加拿大和新加

坡等地方。這些國家的法規針對企業的限制競爭協議、濫用支配市場地位，及反競爭的

收購合併活動等；但在執法方面，各地均按照當地的實際情況，而制訂規管架構。有些

國家或地區的執法機構擁有較大權力，除了調查懷疑涉及反競爭行為的投訴之外，還負

責聆訊及懲處違法者。有些國家則把聆訊和懲處權力交由法庭處理。由此可見，若香港

引入新的競爭法例，在參考這些體系的寶貴經驗之餘，還應按本地的實際情況，制定適

合香港的競爭法例。 
 
四．宜設跨行業的競爭法例 
就新競爭法例應針對個別行業抑或適用於全部行業的問題，我們認為，可以從競爭政策

諮詢委員會所處理的反競爭行為投訴個案中進行分析。有關投訴個案，大多涉及反競爭

行為，而這些行為遍及各行各業，有專業服務、貿易及零售、飲食及食品供應等；而這

些投訴並非針對某行業的市場結構。另外，假如有關規管架構只針對某些特定行業，則

難免令人感到是規管某行業的市場結構，而非反競爭行為。 
 
此外，我們也擔心，針對特定行業的法例，將難以對付某些跨行業的反競爭行為，而跨

行業的競爭法將可處理這些跨行業的反競爭行為。所以，本會認為新的競爭法例，應為

一套跨行業的法例。 
 
五．中小企業的憂慮 
不過，當局也要應照顧企業對引入競爭法例的憂慮。企業普遍擔心，新法例會引致企業

內部因遵從新例而需要投進人力及法律服務，從而增加成本；此外，大企業也可能需要

增設獨立部門或重組企業架構，以免觸犯新法例，這無疑影響企業的營商和競爭力。另

外，也有中小企擔心，大企業為求削弱小規模競爭對手的能力，利用新的競爭法例，向

中小企作出無理投訴，甚至提出訴訟，意圖打擊中小企的正常運作。 
 
本會認同，香港有需要以循序漸進的方式，引入一套競爭法例。但鑑於部份中小企的疑

慮，制定該套新法例的前提是，有關執法機構的權限應有一定的制約，並且在維護自由、

公平的競爭環境和確保商界不會因遵從規定而需負擔沉重的成本之間，取得平衡。就

此，我們建議： 
 

一． 執法機構可擁有調查權力，但對於一些性質輕微、瑣屑無聊的投訴，在處

理過程的初期，應被剔除。此外，企業一些不涉及明顯防止、限制或扭曲競爭的

行為，不應被視為反競爭行為。 
二． 執法機構應透過大力宣傳及推廣，讓中小企了解競爭法為它們帶來的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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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並釋除它們的疑慮。 
三． 為協助中小企解決因遵從法例要求所遇到的困難，及減少不必要的額外成

本，當局應向中小企提供合適的顧問服務。 
四． 當局應設立適當的上訴途徑，以防執法機構的規管權力被濫用或誤用。 

 
六．對七類反競爭行為作規管 
競爭政策檢討報告中，建議新競爭法例應涵蓋七類反競爭行為，即操縱價格、串通投標、

分配市場、銷售和生產限額、聯合抵制、不公平或歧視性的準則，及濫用市場支配地位。

本會認為跨行業的新法例宜先行針對該七類行為。另外，由於「濫用市場支配地位」的

定義含糊，較具爭議性，當局應小心處理。 
 
此外，為保持法例和執法當局的靈活性，新法例不宜對各類反競爭行為作過份詳盡和具

體的描述。有關當局宜另訂指引，詳細描述及以例子說明法例所指的各類反競爭行為，

及如何判定有關行為涉及扭曲市場的意圖及效果，供公眾參考。 
 
總結 
 
本會認為，維護香港自由、公平的競爭環境，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極為重要，不單能促進

自由貿易、提升經濟效率，並能使消費者受惠。因此，若要確保本港的競爭政策能與時

並進，長遠而言，制訂一套新的競爭法例，以規管反競爭行為，是有需要的。不過，當

局制訂新的競爭法例時，應照顧中小企的憂慮；而執法機構的權限也應有一定的制約。

此外，當局應大力宣傳及推廣新的競爭法例，讓中小企了解新法例為它們帶來的裨益，

釋除它們的疑慮。 
 


